
检查合格标准 002：

1.检查单：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机动车维修经营服务检查单》

2.检查模块：机动车维修（执法）

3.检查项：经营备案（执法）

4.检查内容：配备的维修和检测设备是否符合国家和本市相

关标准（外协设备符合规定，有合法的外协合同）

5.检查标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三十七条从事机动

车维修经营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二）有必要的设备、设施

和技术人员。《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第十二条 从事汽车维修

经营业务或者其他机动车维修经营业务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二）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的设备、设施。所配备的计量设备

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技术标准要求，并经法定检定机构检定合格。

从事汽车维修经营业务的设备、设施的具体要求按照国家标准

《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GB/T 16739）相关条款的规定执行；

从事其他机动车维修经营业务的设备、设施的具体要求，参照国

家标准《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GB/T 16739）执行，但所配备

设施、设备应与其维修车型相适应。第十三条 从事危险货物运

输车辆维修的汽车维修经营者，除具备汽车维修经营一类维修经

营业务的条件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与其作业内容

相适应的专用维修车间和设备、设施，并设置明显的指示性标志；

第十四条 从事摩托车维修经营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二）

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的设备、设施。所配备的计量设备应符合



国家有关技术标准要求，并经法定检定机构检定合格。具体要求

按照国家标准《摩托车维修业开业条件》（GB/T 18189）相关条

款的规定执行。

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业务，应配备与其备案经营范围相匹配

的维修和检测设备要求。外协设备应为允许外协的设备，并有合

法的外协合同。

（1）从事一类汽车维修、二类汽车维修、一类其他机动车

维修、二类其他机动车维修等业务的设备条件

应配备表1～表4要求的与其所承修车型相适应的仪表工具

（表一）、专用设备（表二）、检测设备（表三）和通用设备（表

四），其规格和数量应与其生产规模和生产工艺相适应

从事营运车辆二级维护的企业，应配备满足 GB/T 18344 规

定的所有出厂检验项目的检测设备

各种设备应能满足加工、检测精度的要求和使用要求，并应

符合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要求。计量器具和检测设备应通

过型式认定，并按规定经有资质的计量检定机构检定合格

汽车举升机应经交通产品认证合格。新购置的喷烤漆房应经

交通产品认证合格，已购置使用三年以上的喷烤漆房应按照《在

用汽车喷烤漆房安全使用综合评价规则》（DB11/T 1038）的要求，

经安全综合评价并合格

允许外协的设备，应具有合法的合同书，并能证明其技术状

况符合设备条件中上述两款的要求

表一：仪表工具
序号 设 备 名 称

1 万用表

2 气缸压力表



3 燃油压力表

4 液压油压力表

5 真空表

6 空调检漏设备

7 轮胎气压表

8 外径千分尺

9 内径千分尺

10 量缸表

11 游标卡尺

12 扭力扳手

13 气体压力及流量检测仪（针对燃气汽车维修企业）

14 便携式气体检漏仪（针对燃气汽车维修企业）

表二：专用设备

序号 设 备 名 称
大中型

客车

大型

货车

小型

车
其他要求

1 废油收集设备 

2 齿轮油加注设备 

3 液压油加注设备 

4 制动液更换加注器 

5 脂类加注器 

6 轮胎轮辋拆装设备 

7 轮胎螺母拆装机   -

8 车轮动平衡机 

9 四轮定位仪 - -  二类允许外协

10 转向轮定位仪   - 二类允许外协

11 制动鼓和制动盘维修设备   -

12 汽车空调冷媒回收净化加注设备  大货车允许外协

13
总成吊装设备或变速箱等总成

顶举设备


14 汽车举升设备 
一类应不少于5个，二类应不

少于2个。汽车举升机或具有

安全通道的地沟

15 汽车故障电脑诊断仪 

16 冷媒鉴别设备 

17 蓄电池检查、充电设备 

18 无损探伤设备  - -



19 车身清洗设备 

20 打磨抛光设备  - 

21 除尘除垢设备  - 

22 车身整形设备 

23 车身校正设备 - -  二类允许外协

24 车架校正设备   - 二类允许外协

25 悬架试验台 - -  允许外协

26 喷烤漆房及设备  -  允许外协

27 喷油泵试验设备（针对柴油车）  允许外协

28 喷油器试验设备 

29 调漆设备  -  允许外协

30

自动变速器维修设备（参见汽

车、其他机动车专项维修经营

许可中自动变速器维修的设备

条件）

 允许外协

31
氮气置换装置（针对燃气汽车

维修企业）
 - 

32
气瓶支架强度校验装置（针对

燃气汽车维修企业）
 -  允许外协

注：――需求具备，- ——不需求具备。

表三：检测设备
序号 设 备 名 称 其 它 要 求

1 尾气分析仪或不透光烟度计

2 汽车前照灯检测设备 可用手动灯光仪或投影板检测

3 侧滑试验台 可用单板侧滑台

4 制动性能检验设备
可用制动力、制动距离、制动减速度的检验设

备之一

表四：通用设备
序号 设 备 名 称

1 计算机

2 砂轮机

3 台钻（含台钳）

4 电焊设备（大中型客车、大型货车维修）

5 气体保护焊设备

6 压床

7 空气压缩机



8 抢修服务车

（2）从事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维修业务的设备条件

应具备一类汽车维修（大型货车维修）的设备资质条件

各种设备应符合相应的产品技术条件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

准的要求。同时维修设备和工具应能够满足防止产生静电和火花

的要求

应根据承修车辆类型和特性，配备可燃气体防爆测试仪、有

毒气体检测报警仪、射线指示仪等相应的危险品检测设备

（3）从事三类汽车维修、三类其他机动车维修业务的设备

条件

设备配置应与其生产作业规模及生产工艺相适应，其技术状

况应完好，符合相应的产品技术条件等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要

求，并能满足加工、检测精度的要求和使用要求。检测设备及计

量器具应按规定检定合格。

各专项维修的主要设备：

汽车综合小修：压床；空气压缩机；汽车故障电脑诊断仪；

温、湿度计；万用表；气缸压力表；真空表；燃油压力表；尾气

分析仪或不透明烟度计；轮胎漏气试验设备；轮胎气压表；千斤

顶；轮胎轮辋拆装设备；除锈设备或专用工具；车轮动平衡机；

汽车空调冷媒回收净化加注设备；空调专用检测设备；空调专用

检漏设备；不解体油路清洗设备；举升设备或地沟；废油收集设

备；齿轮油加注设备；液压油加注设备；制动液更换加注器；脂

类加注器；汽车前照灯检测设备；制动减速度检验等制动性能检

验设备

发动机修理：压床；空气压缩机；发动机解体清洗设备；发



动机等总成吊装设备；发动机翻转设备；发动机诊断仪；废油收

集设备；万用表；气缸压力表；真空表；量缸表；正时仪；汽油

喷油器清洗及流量测量仪；燃油压力表；喷油泵试验设备（允许

外协）；喷油器试验设备（允许外协）；连杆校正器；无损探伤设

备；立式精镗床；立式珩磨机；曲轴磨床；曲轴校正设备；凸轮

轴磨床；曲轴、飞轮与离合器总成动平衡机

车身维修：电焊及气体保护焊设备；切割设备；压床；空气

压缩机；汽车外部清洗设备；打磨抛光设备；除尘除垢设备；型

材切割机；车身整形设备；车身校正设备；车架校正设备；车身

尺寸测量设备；喷烤漆房及设备（新购置的喷烤漆房应经交通产

品认证合格，已购置使用三年以上的喷烤漆房应按照《在用汽车

喷烤漆房安全使用综合评价规则》（DB11/T 1038）的要求，经安

全综合评价并合格）；调漆设备；砂轮机和角磨机；举升设备；

除锈设备；吸尘、采光、通风设备；洗枪设备或溶剂收集设备

电气系统维修：空气压缩机；汽车故障电脑诊断仪；充电机；

万用表；电解液比重计；高频放电叉；汽车前照灯检测设备；电

路检测设备；蓄电池检测设备

自动变速器修理: 自动变速器翻转设备；自动变速器拆解设

备；变扭器维修设备；变扭器切割设备；变扭器焊接设备；变扭

器检测（漏）设备；零件清洗设备；电控变速器测试仪；油路总

成测试机；液压油压力表；自动变速器总成测试机；自动变速器

专用测量器具；空气压缩机；万用表；废油收集设备

轮胎动平衡及修补：空气压缩机；轮胎漏气试验设备；轮胎

气压表；千斤顶；轮胎螺母拆装机或专用拆装工具；轮胎轮辋拆

装设备；除锈设备或专用工具；轮胎修补设备；车轮动平衡机



四轮定位检测调整：举升设备；四轮定位仪；空气压缩机；

轮胎气压表

机动车润滑与保养:不解体油路清洗设备；废油收集设备；

齿轮油加注设备；液压油加注设备；制动液更换加注器；脂类加

注器；举升设备或地沟；空气压缩机

喷油泵和喷油器维修：喷油泵、喷油器清洗和试验设备；喷

油泵、喷油器密封性试验设备；弹簧试验仪；千分尺；厚薄规。

从事电控喷油泵、喷油器维修还需配备电控喷油泵、喷油器检测

台；电控喷油泵、喷油器专用拆装工具；电控柴油机故障诊断仪；

超声波清洗仪；专用工作台

曲轴修磨：曲轴磨床；曲轴校正设备；曲轴动平衡设备；平

板；V 型块；百分表及磁力表座；外径千分尺；无损探伤设备；

吊装设备

气缸镗磨：立式精镗床；立式珩磨机；压床；吊装起重设备；

气缸体水压试验设备；量缸表；外径千分尺；厚薄规；激光淬火

设备（从事激光淬火必备）；平板

散热器维修：清洗及管道疏通设备；气焊设备；钎焊设备；

空气压缩机；喷漆设备；散热器密封试验设备

空调维修：汽车空调冷媒加回收净化加注设备；空调电器检

测设备；空调专用检测设备；万用表；冷媒鉴别设备；空调检漏

设备；数字式温度计；汽车故障电脑诊断仪

车辆美容装潢：汽车外部清洗设备；吸尘设备；除尘除垢设

备；打蜡设备；抛光设备；贴膜专业工具

车辆玻璃安装及修复：工作台；玻璃切割工具；注胶工具；

玻璃固定工具；直尺、弯尺；玻璃拆装工具；吸尘器



（4）从事一类摩托车维修业务的设备条件

应配备与其维修作业相适应的维修、检测设备。所有设备应

保持完好,其性能精度应符合有关要求

允许外协的设备，应具有合法的合同书，并能证明其技术状

况符合相应的产品技术条件等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要求

表一：维修设备(工具)
序号 设 备 名 称 其他要求

1 零件清洗设备

2 镗缸设备 允许外协

3 磨缸设备 允许外协

4 气门座铣削及气门与门座研磨设备或工具

5 举升作业平台 不少于 3台

6 轮胎拆装设备或专用工具

7 补胎专用工具

8 充电设备

9 钻床

10 涂漆设备 允许外协

11 压力机

12 空气压缩机

13 钳工作业台及工具

14 焊接设备

15 砂轮机

16 维修专用工具及各种拉压具

17 扭力扳手

表二：量具、仪表

序号 设 备 名 称 其他要求

1 外径千分尺

2 内径千分尺

3 磁吸表座

4 游标卡尺

5 厚薄规

6 万用表

7 转速表



8 轮胎气压表

9 气缸压力表

10 点火正时测试仪

11 检验平板

12 平尺

13 尾气分析仪

14 制动性能检验设备 允许外协

（5）从事二类摩托车维修经营的设备条件

摩托车维修业户应配备与其维修作业相适应的维修、检测设

备。所有设备应保持完好,其性能精度应符合有关标准要求

主要设备：零件清洗设备；气门研磨设备或工具；举升作业

平台；轮胎拆装设备或专用工具；补胎专用工具；充电设备；压

力机；空气压缩机；砂轮机；钳工作业台及工具；维修专用工具

及各种拉压具；外径千分尺；内径千分尺；磁吸表座；游标卡尺；

厚薄规；万用表；转速表；轮胎气压表；气缸压力表


